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具体实施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以下合称收购人）拟对本公司实施部分要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为面向鄂武商

Ａ

除收购人以外的

全体流通股股东（不含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其所持有的流通股份。根据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０１

号）《关于核准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武汉武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收购人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了《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报告书》。就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具体实施，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要约对象作提示如下：

一、要约收购目的

收购人此次要约收购的原因是为进一步增强对公司的影响力，更好地促进公司发展，并看好公司未来的

增长潜力。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鄂武商

Ａ

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二、要约收购期间

本次要约收购起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含当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含当日），共计

３０

个自然

日。其中，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９

日、

２０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

的接受，投资者可以就未预受要约股份继续办理预受要约。（具体约定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的《武汉武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特别提示公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

三、要约收购数量

１

、本次要约收购数量为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股，如果要约期满，最终预受要约股份数量小于或者等于该数量，则

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全部股份；如果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收

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不足一股的零碎股按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处理。（具

体约定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特别提示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２

、各收购人的收购数量及收购价格

收购人

股份类

别

要约价格

（元）

要约收购股份数

量（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２１．２１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１．８６％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２１．２１ ９

，

４２９

，

５１４ １．８６％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流通股

２１．２１ ６

，

５０３

，

４２０ １．２８％

合计 流通股

２１．２１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５．００％

（详细情况请查阅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特别

提示公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四、操作流程

１

、流通股股东应在要约收购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

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预受要约事宜（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３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９

日、

２０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投资者可以就未预受要约股份继续办理预受要约），证券公司

营业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２

、流通股股东申报过程中须关注下列要素内容

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收购编码 申报类型 要约收购价格

鄂武商

Ａ ０００５０１ ９９００３０

预受要约

注（

１

）

２１．２１

元

／

股

注：

（

１

）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类型为撤回预受要约，股东可以选择对预受要约的股份全部或者部分的撤回预

受要约，撤回预受要约股份数量应当小于或者等于已经预受要约股份数量。

３

、股东可以选择以其持有的流通股全部或者部分的预受要约，收购期满，收购人根据全部有效预受要约

数量，确定同等收购比例进而确定对每一投资者有效预受要约股份的具体数量。

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如果本公司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股东（不含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汉通投资

有限公司）均以其所持全部股份预受，即最终预受股份总量为

３５８

，

５２２

，

０２２

股，则收购人将按照

７．０７％

（即

２５

，

３６２

，

４４８ ÷ ３５８

，

５２２

，

０２２

）的同等比例收购每一投资者所预受的股份。

具体操作程序举例：

假设某投资者持有鄂武商

Ａ

流通股

１３

，

０００

股，在要约收购期间按时间先后做了如下操作：

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收购编码 申报类型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股）

鄂武商

Ａ ０００５０１ ９９００３０

预受要约

２１．２１

元

／

股

１３

，

０００

注（

２

）

鄂武商

Ａ ０００５０１ ９９００３０

撤回预受要约

２１．２１

元

／

股

３

，

０００

注（

３

）

注：

（

２

）该投资者对其持有的流动股份全部预受要约；

（

３

）该投资者对其已经预受要约股份，部分撤回预受要约。

据此，要约收购期满，该投资者有效预受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股，按照注（

３

）的假定情况，则收购人实际收

购该投资者

７０７

股（假设零碎尾数影响不计），余下

９

，

２９３

股解除临时保管，收购人不予收购。

五、有关信息查阅

有关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情况，投资者可以查阅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于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特别提示公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

购报告书》及财务顾问报告及律师的法律意见。

另外，要约收购期间，投资者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信息披露有关栏目了解前一交

易日预受要约、撤回预受要约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

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

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１

年

6

月

２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上市公司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发布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了

２０１１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交流互动开始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届时本

公司还将向投资者进行“诚信建设”的公开承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上市公司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吉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ｃｈｉｎａ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莫成钢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盛

守青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临时）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决议，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６

月

２９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８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

３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嘉宾列席会议。

９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

第

１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第

２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长春奥普光

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等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自然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

的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证明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书面证明

（加盖公章）、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法人

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

司），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４

、会议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６

：

００

后将不

再办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登记。

５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

会”字样，邮编：

１３００３３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２３３８

２

、投票简称：“奥普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奥普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３３８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修改〈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项目的议案

２．００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

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６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７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股东可以采用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

易系统激活后半日方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

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

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

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陆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曹晶 藏瑶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７８９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７８８

２

、本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人（本公司）作为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

司）出席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序

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修改〈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 《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以在“同意”、“反对”或“弃权”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议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日期：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附件二：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北京天竺空

港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甲

６

号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４

层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监

事三人，监事会主席刘淑梅女士主持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提名刘淑梅女士、黄聃先生为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杨大航先生为职工代表推举的监事候选人。此议案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附：

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淑梅，女，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出生，中专文化，会计师。历任北京顺义远东服装厂财务科科员、科长，北京天竺

空港工业开发公司财务部部长，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司总会计师。现任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司总

会计师。

黄聃，男，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出生，大学学历。历任本公司企业发展部职员、企业管理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企

业管理部部长。

杨大航，男，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出生，大专文化，工程师。历任北京摩发工业公司生产经营部部长，本公司物业分

公司经营部部长、物业分公司副经理、本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现任本公司物业分公司经理，北京空港天地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甲

６

号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

限公司

４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六人，实出席董事六人，董事长田建国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

告》）。此议案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竺支行申请

７０００

万元借款的议案》。借款期限为一年，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此议案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借款的议案》。借款期限为一年，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此议案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届满，根据第四届董事会

的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提名田建国、李斗、刘彦明、张承禄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

黎建飞、温京辉及张立军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此议案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候选人声明见附件。

五、关于《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发展规划》的议案。此议案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超额部分追认的议案》。此议案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斗一人回避表决）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超额部分追认的公告》。

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此议案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甲

６

号

４

层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１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 会议地点：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甲

６

号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４

层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２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

代表；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登记办法：

（

１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

传真登记。

７

、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甲

６

号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５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０４８９３０５

传真电话：

０１０

—

８０４８９３０５

联系人：柳彬

邮政编码：

１０１３１８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附件

１

：

董事候选人简历

田建国，男，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出生，大学学历，政工师。曾任教师、顺义区粮食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北京顺鑫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司党委副

书记。

李 斗，男，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出生，大学文化。曾任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职员，北京天通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Ａ

区生产基地主任，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副部长、职工监事，北京天竺空

港工业开发公司秘书科、项目部、法律事务部副部长、部长、合同管理部部长。现任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刘彦明，男，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出生，研究生。曾先后就职于北京市房山区园林局城关园林所、北京市顺义区建

委园林科、北京市顺义区绿化办园林管理科，曾任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证券事务代

表，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张承禄，男，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出生，大学文化。曾任北京市顺义区副食品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北京市顺义区外

贸公司财务科科长、副总经理，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计划部部长，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助理。

黎建飞，男，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出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劳动部法规处副处

长。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

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保险法、海商法研究所主任。

温京辉，男，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职于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中京富会计

师事务所。现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合伙人。

张立军，男，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

ＭＢＡ

。曾任职黑龙江省金源物产集团职员，国泰证

券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总部业务经理、河北总部总经理助理、投行总部华北部副

总经理。现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华北业务二部总经理。

附件

２

：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黎建飞、温京辉和张立军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

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

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被提名人在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

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于北京

附件

３

：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黎建飞、温京辉、张立军，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

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

人在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

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

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黎建飞、温京辉、张立军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于北京

附件

４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注：

１

、就决议案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天源公司另一股东北京空港物业管理集团（以下简称：物业集团）按其股权比例为本次借款提供担

保；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包含本次担保，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２

年天源公司开复工面积较大，经营中流动资金需求量大。天源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顺义支行申请

３

，

０００

万元贷款，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天源公司上述借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本公司拟为其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物业集团是天源公司另一股东，股权比例为

２０％

，为公司关联方，其为本次担保出具了担保函，按其股

权比例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

依照现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天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本项担保超出董事

会授权范围，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天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控股

８０％

，该公司住所为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

甲

６

号，法定代表人：田建国，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施工总承包。

天源公司财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天源公司资产总额

６５３

，

２１２

，

５０６．５５

元， 负债总额

５４５

，

７４０

，

２８１．３３

元，净资产

１０７

，

４７２

，

２２５．２２

元，资产负债率

８３．５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３５

，

６２０

，

２５７．７５

元，净利

润

３２７

，

６００．３１

元。（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拟签订的保证合同，本公司为天源公司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２０１２

年天源公司施工工程量较大，经营中需要较多的流动资金，目前天源公司财务状

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为支持其经营发展，同意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包含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１７．５８％

，且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天源公司担保，无对外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天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财务报表。

３

、北京空港物业管理集团担保函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超额部分追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未超出总预计金额，其中部分关联交易事项比预计金额

超出

６４６．０６

万元，超额部分追认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关联董事李斗一人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超额部分追认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黎建飞先生、温京辉先生、张立军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发生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３

，

８０９．４４

万元，全年关联交易总额未超出年初预计值。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预计情况对比表：

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 联 方

２０１１

年

预计发生额

２０１１

年

实际发生额

超额情况

提供劳务 建筑工程施工

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

发公司、

北京天利动力供热有

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１

，

６６３．３８

接受劳务

电力工程施工

北京空港天威水暖电

工程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６７９．５１ １７９．５１

供热及供热报装

北京天利动力供热有

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

，

３９３ ３９３

景观绿化、垃圾清

理、电费等

其他

０ ７３．５５ ７３．５５

合计

４

，

０００ ３

，

８０９．４４

二、部分交易超额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中接受劳务部分交易事项比预计金额超出

６４６．０６

万元，主要原因为：

１

、公司在

进行兆丰产业基地开发过程中新增一工程项目，导致公司与关联方北京空港天威水暖电工程有限公司业务

量增加；

２

、由于公司与关联方北京天利动力供热有限公司供暖费结算方式发生变化，由先使用蒸汽后结算

改为先购买后使用的方式，故存在蒸汽购买量大于实际使用量情况；

３

、新增景观绿化、垃圾清理、电费等小

额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三、超额部分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超额部分的关联交易皆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并

未构成不利影响。本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本公司提供产品和

服务。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以当地可比市场价为准。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按市场定价原则向关联方购买材料，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进行此类关联交易，能够节约

和降低采购费用，有利于保证本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或接

受关联方劳务，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

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将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超额部分追认事项的具体情况事前通知了公司独立董事并进

行了充分沟通，公司独立董事黎建飞先生、温京辉先生、张立军先生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超额部分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

２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对相关的关联交易议案实施了回避表决，

２０１１

年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超额部分追认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３

、超额部分关联交易事项的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未发生变更，交易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１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6

月

21

日 星期四

招商公告

现有成都工投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转让一批铂金制品，现以铂金锭形式存在，铂金锭每块重量约

５ｋｇ±

０．１ｋｇ

， 共计

３０

块， 转让标的物总重约为

１５０．８１１６ｋｇ

， 其品质符合

ＧＢ／Ｔ１４１９－２００４

的有关要求。 纯度达到

９９．９５％

，特此转让，招商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７

时

００

分，详情请见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黄金交易

中心网站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址：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如有意向者，请联系：

刘昕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７６９

冉强 刘庆华

４００００１１１５２ ０２８－８５９８７０００－５１９

、

５０９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６

号拍卖公告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对北京首钢电力厂闲

置备件处置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预展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７

月

５

日 上午

９

：

００

时

拍卖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乙

１２

号天辰大厦

７０９

室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程序：

有意竞买者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

同时将拍卖保证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经北交所

确认具有竞买资格的竞买人，携带北京产权交易所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

拍卖公司咨询电话：

１３８１１８９５６２６

联系人：姚先生

北交所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５５

联系人：徐先生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６３

北京德宝豪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股权

２７０４．８６ １００８．２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热能表的开发、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等。

１２１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１６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１７６６

号部分房地产

＼ １９４８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房产

１９４８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６５

广州东荣轴承设备有限公司

３．３％

股权

９０７７．１８ ２９３１．６６

注册资本：

１９２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精密轴承及专用数控床、设备，销售本企业产品。【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未获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９６．７４５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１７

北京首发京津塘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闲置

资产

／ ７４１．８１

北京首发京津塘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欲将其持有的部分闲置资产对外转让。

５７１

ＳＷ１２０２ＢＪ０００１３－２

珠海市斗门县井岸镇美湾新村

４８６

号

４０２

房产

＼ ２１．５６２５

中国机电设备总公司破产清算组拟转让其持有的房产

２１．６

ＳＷ１２０２ＢＪ０００１４－２

珠海市斗门县井岸镇美湾新村

４８６

号

５０２

房产

＼ ２１．５６２５

中国机电设备总公司破产清算组拟转让其持有的房产

２１．６

ＳＷ１２０２ＢＪ０００１５－２

珠海市斗门县井岸镇美湾新村

４８６

号

４０１

房产

＼ ２０．０２７５

中国机电设备总公司破产清算组拟转让其持有的房产

２０．１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６２

北京旭日风采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５％

股权

１３８５．２７ ２０３．７４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经济信息咨询（中介除外）等。

３９．７３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１５

草桥热电厂（一期）工程化学水设备

／ ５９．７８６９

北京京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草桥热电厂（一期）工程化学水设备对外转让。

６０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１３

煤炭部地质机械研制厂南院（厂区）土地使用权、地上建

筑物及部分设备

／ ３７５９．８８

转让资产为： 煤炭部地质机械研制厂拥有的南院（厂区）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部分设

备。

１６００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６１

北京理工优思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７２．２２％

股权

１３５．０１ ３８．５６

注册资本：

１８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研究、开发、生产冶金自动化系统、计算机系统、专用测试仪表；提供自产产品

的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产产品。

３３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２６－２

北京海淀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万股股份（

２０％

股权）

１９７３５５．１１ １６７８２２．１４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投资管理；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

３２７２５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５８

滦平金亿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５９９．２ ２５１７．９４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金矿石浮选

４００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５９

北京丰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９４５００

万元

债权

９８０７４．２８ ３５７４．２８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９８１０３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６０

北京金亚光房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１１９１６５．７９５２７２

万元人民币债权

３４２４０４．８１ １９０２９５．７６

注册资本：

９９４７．５０９１１７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物业管理；出租自有办公用房；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顾问；

商务咨询。

３１００００


